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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便利对外支付和加强跨境税源管理，现就服务贸易等项目

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 5 万美元以上（不含等

值 5 万美元，下同）下列外汇资金，除本公告第三条规定的情形

外，均应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备案： 

（一）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包括运输、旅游、通信、建

筑安装及劳务承包、保险服务、金融服务、计算机和信息服务、

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、体育文化和娱乐服务、其他商业服务、政

府服务等服务贸易收入; 

（二）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工作报酬，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

的股息、红利、利润、直接债务利息、担保费以及非资本转移的

捐赠、赔偿、税收、偶然性所得等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; 

（三）境外机构或个人从境内获得的融资租赁租金、不动产的转

让收入、股权转让所得以及外国投资者其他合法所得。 

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单笔 5 万美元

以上的，应按照本规定进行税务备案。 

二、境内机构和个人（以下称备案人）在办理对外支付税务备案

时，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加盖公章的合同（协议）或相关交易

凭证复印件（外文文本应同时附送中文译本），并填报《服务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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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》（一式两份，以下简称《备案

表》，见附件 1）。 

同一笔合同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，备案人须在每次付汇前办理税

务备案手续，但只需在首次付汇备案时提交合同（协议）或相关

交易凭证复印件。 

三、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支付下列外汇资金，无需办理和提交

《备案表》： 

（一）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差旅、会议、商品展销等各项费用; 

（二）境内机构在境外代表机构的办公经费，以及境内机构在境

外承包工程的工程款; 

（三）境内机构发生在境外的进出口贸易佣金、保险费、赔偿款; 

（四）进口贸易项下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; 

（五）保险项下保费、保险金等相关费用; 

（六）从事运输或远洋渔业的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修理、油料、

港杂等各项费用; 

（七）境内旅行社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团费以及代订、代办的住

宿、交通等相关费用; 

（八）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从我国

取得的所得或收入，包括投资合营企业分得的利润和转让股份所

得、在华财产（含房产）出租或转让收入以及贷款给我国境内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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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取得的利息; 

（九）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向我国提供的外国政府（转）贷

款（含外国政府混合（转）贷款）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利

息。本项所称国际金融组织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集

团、国际开发协会、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、欧洲投资银行等; 

（十）外汇指定银行或财务公司自身对外融资如境外借款、境外

同业拆借、海外代付以及其他债务等项下的利息; 

（十一）我国省级以上国家机关对外无偿捐赠援助资金; 

（十二）境内证券公司或登记结算公司向境外机构或境外个人支

付其依法获得的股息、红利、利息收入及有价证券卖出所得收益; 

（十三）境内个人境外留学、旅游、探亲等因私用汇; 

（十四）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服务贸易、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退

汇; 

（十五）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四、境外个人办理服务贸易、收益和经常转移项下对外支付，应

按照个人外汇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。 

五、备案人可通过以下方法获取《备案表》： 

（一）在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窗口领取; 

（二）从主管税务机关官方网站下载。 

六、备案人提交的资料齐全、《备案表》填写完整的，主管税务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871


